关于在全市组织征集反腐倡廉

美术作品的通知

各镇党委、政府，市级机关各部门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繁荣廉政文化，营造廉荣贪耻的社会氛围，大力推动反腐倡廉建设，经研究，决定在全市组织征集反腐倡廉美术作品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征集时间

2010年6至8月份。

二、作品形式

作品主要包括绘画作品和民间工艺品，书法作品不在征集范围。

（一）绘画作品包括西画（油画、水粉画、水彩画）、国画（工笔、写意均可）、版画、雕塑等形式，主要为大画种美术作品。

（二）民间工艺作品包括剪纸、灯艺、风筝、丝织绣品、香袋、红木雕刻等各种反映民间和地域特色的传统工艺作品。

三、作品内容

征集的作品须突出反腐倡廉主题，在体现思想性的前提下，要充分体现艺术观赏性和民俗地域性。作品表现内容：

（一）反映反腐倡廉建设为“推动科学发展、建设更高水平小康”发挥重要政治保障作用；

（二）展示勤廉典型和纪检监察战线“忠诚卫士”风采；

（三）展示党群干群血肉联系；

（四）表现历代清官和清廉故事；

（五）反映丰富多彩的廉政文化活动；

（六）其他与活动主题有关的内容。

四、作品装裱

（一）绘画作品画幅宽度不超过2米，高度不限。

（二）民间工艺作品应根据作品包装要求，选用适当材料包装，做到典雅大方，俭朴美观。

五、征集办法

作品征集采取分级征集与重点征集相结合的办法进行。

（一）绘画作品的征集

1.重点征集：由市文联牵头，重点组织西画、国画、雕塑作品的征集工作，其中西画、国画类作品各征集3件，雕塑类作品征集1件。

2.分级征集：市纪委会同市文广新局、文联、市级机关工委、市教育局在全市范围内组织作品征集工作。

（二）民间工艺作品的征集
 1.重点征集：丝毯、剪纸、灯艺，作品每类报送不少于2件。

    2.在完成重点征集的同时，要结合本地实际，积极组织其他种类的民间工艺作品创作选送工作。

六、组织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单位要高度重视，广泛动员本地本部门有艺术特长的干部职工和专家、能人参与创作，力争创作一批具有较高水平的美术作品，以展现如皋廉政文化建设的丰硕成果。主办单位将在反腐倡廉美术作品征集活动结束后，对组织工作突出的部门、单位给予表彰奖励。

（二）多出精品力作。各单位要围绕征集主题，确保选送作品的质量。一部分高投入、高难度的作品，可先组织专家设计论证，形成较为完善的创作方案后再具体制作，避免走弯路，造成浪费。所征集的作品活动结束后一般退还作者。市纪委因反腐倡廉教育工作需要，少量的优秀作品在征得作者同意后予以收藏。

（三）按时报送作品。6月20日前，各单位将征集作品数量、名称、制作人、作品构思等资料汇总上报市纪委宣教室（市纪委宣教室联系人：李婕；电话：87199179）；7月31日前，将征集作品拍成照片上报市纪委。8月20日前，将选送作品装裱、包装后送市纪委。8月下旬，主办单位将组织专家进行评选，适时组织反腐倡廉优秀美术作品展，同时择优向南通市纪委推荐赴全省参展，并给予参展作品的作者适当奖励。

附件：反腐倡廉美术作品展作品征集统计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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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反腐倡廉美术作品征集统计表

选送单位：

	序号
	类别
	作品名称
	作品创意及内容
	作者
	地址及联系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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